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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云和县作为“中国木制玩具之乡”，其木制玩具产业是历经近40年发展的主导产业，生产和出口占全国的70%、全世界的40%，产值规模庞大。然而，该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集“特色产业”与“高风险领域”于一身：行业以小微企业为主，普遍存在厂房耐火等级低、木粉尘爆炸风险突出、危化品管理缺失、机械伤害频发等严峻问题，已成为地方安全生产工作的核心挑战与整治重点。
当前，国家虽已颁布《木材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范》、《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等通用标准，但严重缺乏针对木制玩具制造企业特殊工艺流程和风险组合的专用安全技术规范。这种标准的缺位，导致企业在日常安全管理中无的放矢，政府部门在实施监管时依据不足，严重制约了行业本质安全水平的提升。因此，制定一部针对性强、内容全面的专用安全生产规范刻不容缓。
为破解这一困境，推动产业安全健康发展，特启动《木制玩具制造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本项目聚焦木制玩具企业特有的粉尘、火灾、机械等风险，旨在通过标准化手段，建立一套从厂区布局、设备防护到粉尘防爆、危化品管理的精准化风险管控体系，推动安全管理从“经验式”向“标准化”转变。
此项工作是落实《云和县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构建“云和标准”体系的关键举措。为安全、高效地完成标准制定，在云和县应急管理局指导下，将联合相关高校、研究院、技术机构及行业龙头企业共同编制。本标准将明确关键安全技术参数与管理要求，为云和县木制玩具产业的安全发展与精准监管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为此，云和县应急管理局结合木制玩具制造企业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需求，2024年11月提出了制定云和县木制玩具生产安全规范的编制任务，并确定由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承担标准起草工作。2025年7月，云和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提出《云和县木制玩具生产安全规范》团体标准立项申请。本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由云和县应急管理局牵头，邀请安全生产专家及业内单位参与编制，项目计划于2026年10月完成。
2、 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云和县应急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向阳、朱建淼、黄永钢、汪圣华、牟杰、阙小刚、郭晨宁、崔劲松等。
3、 标准编制过程
(1) 起草工作阶段 
根据任务要求，牵头单位于2024年11月成立了标准编制起草工作组，明确了任务分工、基本要求和进度安排。同时，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广泛调研、咨询，收集和查阅有关资料，包括：标准编制方面的规范要求、木制粉尘专用设备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等资料、木制粉尘除尘系统方面的标准规范等。
2024年12月28日在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召开了《云和县木制玩具生产安全规范》编制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并确定了标准的内容章节结构，明确了工作步骤、人员分工及完成标准编制的时间表。
在充分整理、分析与调研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标准编制起草小组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6月期间，有序开展了标准的初稿起草工作。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与适用性，起草小组系统性地推进两方面工作：一是深入木制玩具产业集中区及代表性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全面了解生产实际；二是多次咨询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等机构的资深专家，并就具体技术细节向企业一线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广泛征求意见。通过上述扎实工作，最终形成了标准初稿。
(2) 专家研讨、完善修改
根据该团体标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起草组向省安全生产协会标委会申请启动团体标准制订的快速程序，在通过协会团体标准立项评审后，起草工作组再次进行调研，并于2025年7月末组织标准编制小组以及相关行业专家对团体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于2025年8月至2026年3月期间对团标初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1) 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本标准编制紧密围绕云和县木制玩具制造企业普遍存在的厂房耐火等级低、木粉尘燃爆风险高、危化品管理缺失、机械伤害频发等突出风险，同时考虑到云和县木制玩具制造企业普遍使用小型除尘器偏多，很多企业都存在滚漆工艺。以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为目标，对厂区平面布置、生产设备安全、除尘系统防爆、涂装作业安全、危险化学品贮存及职业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系统规范。通过明确具体的技术参数、管理要求和防护措施，旨在有效管控木粉尘爆炸、火灾、危化品中毒窒息等重大安全风险，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为云和县木制玩具产业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技术保障。
(2) 坚持全面性、协调性原则
标准内容全面覆盖了木制玩具制造的全工艺流程和各类风险点，体系完整。在结构上，确保了与AQ 4228 《木材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范》、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GB 17750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浸涂工艺安全》、GB 12557 《木工机床安全通则》等现行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的协调统一。同时，标准作为对《云和县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的具体落实，其技术要求与管理规定与规划目标紧密衔接，共同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安全生产标准体系。
(3) 坚持实用性、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编制充分考虑了云和县木制玩具产业以小微企业为主的实际情况，在核心安全技术要求上严格遵循国家及行业标准，在具体条款上则力求清晰明确、便于企业执行和政府监管。例如，对除尘系统的风速、清灰周期、设备防护罩的具体尺寸、安全通道的宽度、粉尘厚度等均作出了量化规定，同时针对云和县木制玩具企业，增加了对小型除尘器的要求和滚漆工艺的安全要求。标准注重与企业现有管理体系相融合，引导企业将标准要求融入日常安全管理，确保标准内容易于理解、便于操作，能够切实指导广大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开展安全条件改善和安全管理提升。
2、 主要依据
[bookmark: _Hlk213098805]标准编写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生产设备设施依据：AQ 7005 《木工机械安全使用要求》、GB 15606 《木工（材）车间安全生产通则》等。
平面布置相关依据：GB 15606 《木工（材）车间安全生产通则》、DB33/T 2058 《浙江省木制品制造企业安全生产基本要求》等。
除尘系统依据：AQ 4228 《木材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范》 、AQ 4273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等。
作业环境依据：DB33/T 2058 《浙江省木制品制造企业安全生产基本要求》。
涂装作业安全要求依据：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GB 17750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浸涂工艺安全》等。
职业健康依据：DB33/T 2058 《浙江省木制品制造企业安全生产基本要求》。
管理及培训依据：AQ 4228 《木材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范》。
3、 主要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Toc369789680][bookmark: _Toc369784983][bookmark: _Toc369789681][bookmark: _Toc369784984][bookmark: _Toc369789685][bookmark: _Toc369784988][bookmark: _Toc369784996][bookmark: _Toc369789693]在内容结构上,包括11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第1章 范围；第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第3章 术语和定义；第4章 一般要求；第5章 平面布置；第6章 生产设备设施；第7章 除尘系统；第8章 作业环境、第9章 涂装作业安全要求；第10章 职业健康；第11章 管理及培训。
第1章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木制玩具制造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需满足的基本要求，包括厂区平面布置、生产设备设施、除尘系统、作业环境、涂装作业、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在固定场所从事木制玩具生产制造的企业，其他小型、临时性木制玩具加工场所亦可参照执行。
第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了本标准实施所必需引用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及行业标准等规范性文件，构成了本标准的技术支撑体系。
第3章 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木制玩具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关键安全术语，如“可燃性粉尘”、“粉尘爆炸”、“除尘器”等进行了明确界定，确保标准理解和执行的一致性。
第4章 一般要求
本章提出了企业安全生产的通用性、基础性要求，明确了木制玩具在机械物理性能、易燃性能、化学性能等方面需遵循的基本安全准则。
第5章 平面布置
本章规定了生产区域的整体布局要求，包括工艺流程的顺畅性、功能区域划分、设备安全间距、物料堆放规范以及车间内通道与安全疏散通道的设置。
第6章 生产设备设施
本章系统规定了各类专用木工机床、特种设备以及厂内电器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防护装置和操作规范。
第7章 除尘系统
本章聚焦木粉尘爆炸的预防与控制，对干式除尘器的选型与防爆、风管的设计与安装、风机的安全运行、粉尘的日常清理以及系统的维护检修与检测校验作出了详细规定，特别是对非封闭式单机布袋除尘器进行规定与要求。
第8章 作业环境
本章对厂房、车间及仓库的建筑防火、防雷、消防设施、照明、通风提出了要求，并重点规范了危险化学品的贮存（仓库与储存柜）以及涂装、调漆等易燃易爆场所的安全管理措施。
第9章 涂装作业安全要求
本章针对涂装作业这一高风险环节，规定了特别是滚漆、浸涂、喷涂（空气、混气、无气及静电）等多种工艺的具体安全操作流程、设备要求和防护措施。
第10章 职业健康
本章要求企业建立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配备并维护职业病防护设施与个体防护装备，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第11章 管理及培训
本章规定了企业应建立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包括粉尘防爆实施细则、粉尘清扫制度、变更管理、事故调查等，并明确了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的相关要求。
3、 [bookmark: OLE_LINK4]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本标准是我省针对木制玩具这一特色产业，系统性地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提升的重要技术支撑。国际与国外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其核心关注点普遍集中于玩具产品本身对儿童的使用安全，即终端产品的物理、化学、易燃性等品质安全。对于涵盖木制玩具制造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环节，如木粉尘防爆、除尘系统安全、车间平面布置、生产设备安全防护、涂装作业防火防爆以及与之配套的安全管理制度等，则鲜有如此集中和详尽的规定。
4、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根据DB33/T 2058 《浙江省木制品制造企业安全生产基本要求》、AQ 4228 《木材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范》、AQ 4273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AQ 7005 《木工机械安全使用要求》、GB 15606 《木工（材）车间安全生产通则》、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GB 17750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浸涂工艺安全》，以及玩具、木制粉尘、涂装作业等相关标准为依托进行编制，其编制目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浙江消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6、 [bookmark: OLE_LINK5]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其定位在于为众多小微企业提供针对性技术指引和最佳实践，而非设立强制性门槛。采用推荐形式更有利于引导企业自愿采纳、分步实施，为监管部门提供分类指导依据，同时也符合国际上对此类技术指南的通用惯例，因此建议本标准为团体标准，推荐性标准。
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将作为我省木制玩具产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重要技术支撑，为行业风险管控和安全管理模式创新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通过宣传推广、贯标培训和落地实施，能够及时为我省木制玩具企业，特别是众多小微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提供全面规范和科学指导。
8、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9、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